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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事实“是”中推不出价值“应该”来

2005年10月24日    来源:学说连线   作者:杨曾宪 

———试修正“休谟法则” 

休谟问题，即所谓从“是”能否推出“应该”，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这

个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许多著名哲学家纷纷介入，但终未有效破解。近年

来，中国哲学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探讨热情，程仲裳先生曾著长文探讨，孙伟平先生也有专著出

版[i]。这些论著概述了西方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探讨的理路及分歧，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给我

们直接切入休谟问题的本质提供了学理上便利。笔者认为，中国学者的观点深化了对休谟问题的

研究，但由于缺少相应价值学理论和概念的支持，这些题解仍是无效的。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系

统价值学研究，窃认为为解决休谟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和破解理路。本文便借与这些观

点商榷机会，正面阐述我的修正休谟法则的观点。 

 

一、休谟问题与休谟法则 

 

    休谟以前或同时代不少哲学家认为，道德可以如几何学或代数学那样论证其确定性。但休谟

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

怎样”的问题。休谟发现，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

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

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经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

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

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

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

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

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ii]尽管

休谟自己没有明确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它的意思却是否定的，即从“是”中不能推出“应

该”，一般学者都认同这一解释，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黑尔（r.m.haer）则把这个否定答案称为

“休谟法则”[iii]。 

 

    但休谟当初发现并提出的这个问题，却并不是价值学问题，而是道德学和逻辑学问题。它在

哲学史上也是由这两个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引起持久争论的。尽管这一问题在逻辑向度上，已

经过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反复分析敲打，但我却并不认为它是逻辑问题，也不认为它可以

由纯逻辑分析解决。西方的分析哲学，虽有其积极学术价值的一面，但它将哲学最终归结为逻辑

和语言问题，将哲学研究高度技术化、精致化，使逻辑语言等中介文化变成哲学本质、世界本

体，却使哲学丧失了直面现实凝结智慧升华人性推动实践的生命活力；分析哲学分析到终点，就

终结了分析哲学自身[iv]。实际上，休谟问题如果通过逻辑分析就可以科学地解决，它便不会再

成其为问题了，因为逻辑的科学力量，在逻辑的范围内是绝对有效的。正如程仲裳先生所说：

“关于休谟法则是一个逻辑规则的断言迄今是未经证明的”[v]。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放弃



从逻辑向度继续探讨休谟问题。程先生自己便通过逻辑分析，否定了休谟法则，认为从“是”可

以逻辑地推出“应该”来。至于这是不是否定了休谟法则呢？本文后面将结合程先生逻辑例证给

出答案。我个人认为，休谟问题只能在价值学范畴内解决，通过价值学分析给出合理诠释和正面

回答。 

 

    在价值学方向上，休谟问题也就是所谓“价值与事实”二元关系问题。“休谟说‘是’与

‘应该’所表示的关系完全不同，就是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一个暗示。但休谟没有把这个观念明

确展开。从历史的观点看，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乃是休谟问题引发的结果，是休谟法则的深化和扩

展，在２０世纪才成为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潮。”[vi]由于传统哲学缺少对价值认识论的研究，事

实与价值自然被看作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因此，休谟法则曾被广泛认同。譬如德国社会学家韦

伯，便反对“从范畴‘是’到范畴‘应该’的跳跃”，不接受“从事实陈述到价值判断的推演”

[vii]。特别是非认识主义价值论者，譬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他们认为价

值只与情感相关、与认识无关，当然要否定从“是”中能推出“应该”了。但西方哲学界自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起，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越来越多地受到非难。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尔太也反对二元论

者把“任何道德结论都不可能有根据地从……事实前提中得出”的观点当作“普遍性原则”，肯

定“一个表述‘是’的前提能够在一定场合中包含有表明‘应该’的结论”[viii]。程仲裳先生

也持这种立场，他认为，“事实与价值二元论是没有根据的，休谟法则是站不住脚的，从哲学的

观点看，从‘是’推出‘应该’决不是不可能的”[ix]。 

 

    那么，程先生是怎样否定休谟法则呢？他认为症结在于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者“忽视了社会事

实存在的特殊性”。他认为，既然客观世界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以，事实也应该区分为

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差别在于：自然事实本身未必有独立自足的价

值……；相反，社会事实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价值是社会事实的组成部分，社会事实与价

值是不可分离的。”譬如说：“日本帝国主义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就是一个描述社会事实的命题，其中‘帝国主义’、‘发动’、和‘侵略’这些概念既包含对

当年日本社会集体行为的描述，又包含对这种行为的评价，后者已成为这个命题所描述的社会事

实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社会事实中描述与评价可以合一的事实，程先生否定了从

“是”不能推出“应该”的休谟法则，因为它显然已被社会事实所部分证伪。 

 

    应该说，程先生抓住了休谟法则的要害，其结论很有启发性，但他却依然没有解决休谟问

题。批评程文的先生说，程先生的努力只限在于在社会事实范围内肯定从“是”可以推出“应

该”，他依然认可了价值与事实二分在自然事实中是成立的[x]。其实不仅如此，就是在所谓社会

事实中，从纯粹的“是”，即不含有价值概念的社会事实中依然推不出“应该”来，休谟法则依

然有效。就拿中日战争的社会事实来说吧，如果抽去价值概念，就变成了：“日本和中国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进行过一场战争”，从这之中便推不出应谴责还是应肯定的结论来。程先生认为，

这种叙述方式不能充分揭示社会事实，“要弄清事实真相，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了。问题在

于，社会事实一旦涉及价值，其“真相”对于不同价值主体来说，往往是不同和对立的。日本右

翼人士修改教科书的目的，就是否定这些侵略事实。对日本侵略者来说，那场战争是怎样的社会

事实呢？是日本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人民带来幸福的一场圣战！当然，历史正义尺度只

有一把，确认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侵略事实，这是国际社会得出的正义结论。但我们却不能否定，

社会事实中所包含的价值倾向，并不是推出来的，而是由不同价值认识立场决定的！ 

 

    我否证程先生的结论，并不等于肯定价值与事实二元论观点、更不等于笼统肯定休谟法则。

这里的关键，是程先生用“社会事实”、“自然事实”破解价值与事实二元论的途径不对。事实

属于认识论范畴，价值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便必然也会进入认识领域，构成价值事实。这样，

传统的“事实”概念，便可划分为“价值事实”与“科学事实”，所谓价值与事实二元对立自然

消失了。需说明的是，这里的科学事实，特指从科学认识角度把握的客观存在[xi]。所谓科学认

识角度，是指撇开主客观利益干扰把握客观存在的角度，相应的科学事实，即指不含有任何利益

取向的事实。价值事实，特指从价值认识角度把握的客观价值存在。所谓价值认识角度，是指从

某一价值立场或价值尺度出发把握客观存在的角度，相应的价值事实，即指含有利益取向的事

实。这样，所谓自然事实，便同样可划分为科学事实和价值事实：“天下雨了”，是一种科学事

实；“春雨贵如油”，则是一种价值事实。社会事实更可划分为科学事实与价值事实两类：像

“某人被杀了”，属科学事实；“凶手被捉了”，则是一种价值事实。仅依据“某人被杀”的社

会事实，是得不出任何“应该”或不“应该”结论的。如果死者是某帮会首领，站在不同立场上

人们会作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他是黑社会的恶人；他是江湖上的好汉。这里的“恶人”和



“好汉”就是对同一科学事实得出的不同价值事实认识；从这不同的价值事实中，便可得出不同

的“应该”结论来：“他是恶人，死有余辜（应该被杀）”，或“他是好汉，虽死犹生（不应被

杀）。这“应该”的结论并不取决于科学事实（帮会首领）本身，而取决于评价者所认同的价值

立场、所确认的价值事实，而这些都是与推理无关的。 

因此，休谟问题依然是问题。 

 

二、休谟问题的化解 

 

    现在，我便尝试正面化解休谟问题、评析休谟法则。休谟问题之所以二百年来难以彻底解

决，并不是先哲缺少智慧，更不是缺少逻辑工具，而是因为缺少科学的价值学基础，缺少能够俯

视和展开这一问题的理论架构。在价值学基础残缺的理论平台上，任何努力都将归于无效，或被

事实轻易证伪，或被逻辑轻松否定。但当我们在价值认识论中引入“价值事实”等概念后，休谟

问题便进入柳暗花明的理论新境地，前人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都很容易被化解掉，并给出明确的

答案。我这里用“化解”概念，是因为休谟问题“从‘是’不能推出‘应该’”，实际上包含几

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其中有些是能成立的，有些则不能成立，需要具有分析： 

 

    “是”，作为对事实的描述、陈述，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ａ１）是对科学事实的认识描述、陈述：譬如，“水加热到１００度烧开就会出现蒸

气”、“任何生命离不开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

社会现象，它们都属一种对科学事实的认识陈述。 

 

    一种（ｂ1）是对价值事实的认识评述、评析：“喝开水有益人的健康”，“战争对人类是巨

大灾难”这都是对相应价值事实的认识评述。 

 

    “应该”，作为对科学、价值事实的一种认识表达，它不同于简单的“是”，而是依赖先在

的科学理论或价值立场，然后才能对已确认事实的发展趋向或应对举措作出判断。如果只是一个

孤立的事实认识“是”，是绝对得不出任何“应该”判断的。它也有两种可能[xii]： 

 

    一种（ａ２）是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表达：“水加热到１００度烧开就会出现蒸气，这杯

水接近１００度，它应该出现蒸汽了”，“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人应该天天喝水”。这里虽然有

了“应该”，但却与价值毫无关系，而属对自然、自然生命规律“应然”的一种科学认识，它建

立在（ａ１）基础上。（ａ１）与（ａ２）在性质上没有区别，尽管它们分别用“是”或用“应

然”陈述和表达。  

 

    另一种“应该”（ｂ2），是对价值事实的认识评价表达：“喝开水有益人的健康（默认健康

是我们所珍惜的价值），我们应该喝开水”，“战争对人类是巨大灾难（暗含我们站在人类立场

上），我们应该制止战争”，这种价值认识评价表达建立在（ｂ１）对价值事实认识基础上的。

（ｂ１）与（ｂ２）在性质上也没有区别，尽管它们分别用“是”或用“应该”评述和表达。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单纯的“是”与“应该”，并不一定对应于“事实”和“价值”：

“是”中未必没有价值，“应该”表述也未必都关涉价值。我将它们间可能构成的关系排列组

合，得出如下６种格式： 

 

    ①ａ１≥ａ２  从科学事实认识“是”到科学认识表达“应该（然）”；√ 

    ②ａ１≯ｂ１  从科学事实认识“是”到价值事实陈述“是”；× 

    ③ａ１≯ｂ２  从科学事实认识“是”到价值认识表达“应该”；× 

    ④ｂ１≥ｂ２  从价值事实认识“是”到价值认识表达“应该”；√ 

    ⑤ｂ１≯ａ１  从价值事实认识“是”到科学事实陈述“是”；× 

    ⑥ｂ１≯ａ２  从价值事实认识“是”到科学认识表达“应该（然）”；× 

 

    上述①、④两类格式是推得出的，它们都是在同一性质认识范畴中的推论，我们分别加以讨

论。 

 

    格式①，从科学事实认识“是”到科学认识表达“应然”，或根据“应然”事实作出的“应



该”预测判断或规范要求，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推导过程。这里的科学事实，包括自然事实，

也包括社会事实。譬如： 

 

    病人患肺炎如果不治疗将危及生命（应然）； 

    确诊患肺炎的病人要保住生命应该接受治疗。 

 

    这里“病人患肺炎如果不治疗将危及生命（应然）”，是一种科学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

对“确诊患肺炎的病人”（“是”）作出了“应该接受治疗”的认识表达。如果立足于疾病，我

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然事实，因为这一推理中的“病人”置换为“猩猩”同样成立；如果立足于

病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事实。但请注意的是，即便是社会事实，这种表述也不一定关涉

价值，而可能仅仅局限在科学认识范畴内，告诉我们治病与保命关系的客观事实。因为这里的病

人可能是生物学或医学意义上的存在，这里的“应该”，只是根据医学事实、医学规律作出的。

因此，当这段论述出现在医学教科书中的时候，或出现在医生探讨病情时，都只是一种科学表

述。但在现实中，任何病人都不仅仅是生物学或医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具有人性价值的社会

人。而一旦病人被赋予人性价值，科学的社会事实即刻跃变成价值事实，上述推论便获得了价值

内涵，变成了推论格式④： 

    

    病人患肺炎如果不治疗将危及生命（应然）；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此， 

    确诊患肺炎的病人应该得到治疗。 

 

    正基于这样的人性价值立场，医生便在遵循科学规律之外，同时要承担起人道主义责任，最

大限度地挽救病人生命，绝不能草菅人命；各种科学的治疗方案也同时具有了价值属性。如果

说，医生往往首先会将病人视为医学对象，其人道立场还要靠职业道德约束的话，那么，对于病

人亲属来说，这种价值立场则是由其情缘关系直接确定的： 

 

    病人患肺炎如果不治疗将危及生命（应然）； 

    我们的亲人被确诊为肺炎将危及生命，因此， 

    他应该即刻住院接受治疗。 

 

    抽象的医学事实，一旦落实到亲人身上，立刻会变成严酷的价值事实：肺炎对亲人是负价值

存在；根据这一负价值事实，推导出各种“应该”的结论或措施便都具有了价值意义，譬如应请

名医，应买特效药等等。这样，从科学事实认识到科学“应该”的表达便变成了从价值事实认识

到价值“应该”的表达，即从格式①跃变成格式④[xiii]。需再强调的是，上述从①到④，之所

以说是“跃变”，是因为这个过渡不是靠逻辑推出的，而是由代入“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亲人生命无价”这些价值前提获得的；这个代入过程与科学无关，其结论也与科学推论格式相

异。作为科学形态的格式①，一般只有一种推导结论，但作为价值形态的格式④，却可能有多种

推导结论： 

 

    恶人患肺炎如果不治疗将危及生命； 

    我们希望恶人快快死亡， 

    不给恶人采取治疗措施。 

 

    老王患肺炎如果不治疗将危及生命； 

    老王家境贫寒为避免使亲人陷入困境， 

    老王决定不去接受治疗。 

 

    这里，从“是”中推导出的却是“不应该”，但其代入的价值前提，却一是极度的“恨”

（恶人），一是极度的“爱”（亲人）。这便是随着价值立场转换（憎恨恶人或关爱家庭），导

致价值“应该”结论发生变化的例证。这也是既往休谟法则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依笔

者所见，凡是举例证伪了休谟原则，声称从“是”中推出“应该”来的，都属于格式①或④的类

型[xiv]，但他们却都没有将这两种格式严格区别开来。让我们再用程先生曾引过的否定休谟法则

的著名逻辑“反例”加以分析： 

 

    张三是个法官，所以，张三应该依法审案[xv]。 



 

这一推论的原型是：凡法官都应该依法审案。从理论上讲，它也可属于格式①，即从科学认识角

度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和表达。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它的组织性，人类文明的本质在于它的规范

性。任何文明社会中，都有约束各种角色行为的社会游戏法则和文明行为守则。这些游戏法则、

文明守则一旦确定之后，就都变成了客观的社会事实；任何人都能根据这些客观事实推出相应角

色的“应该”行为要求来。譬如，对律师角色要求是熟悉法律，依法辩护、对文明人角色要求是

讲究卫生，不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要求放到教科书中，都是关于社会人行为的客观知识，其中，

某些社会角色规范还需要努力背诵或熟记（譬如，考取律师需大量背诵法律条文）。因此，从科

学知识论角度讲，规范法则对社会角色的要求，都属科学事实范畴。但毕竟社会规范不同于自然

规律，人类所有规范在制定时，都已预设了价值前提：或是维系一定群体的利益、体现特定社会

价值，或是维护人类生存利益、体现共同文明价值。譬如，法律是社会正义价值的集中体现，卫

生守则是维护人类健康的行为规范。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相应社会角色行为的认识，无

论是“审案”还是“讲卫生”，都必然立足这些预设的价值立场上，从价值认识角度进行评价。

这样，上述例证便必然变成对价值事实的认识表达，即格式④： 

 

    法官的社会角色要求就是维护法律， 

    法律是社会正义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 

    法官应该依法审案维护法律捍卫社会正义。 

 

    文明人角色要求遵守文明卫生守则， 

    卫生守则的目的是要维护人类健康，因此， 

    文明人应该讲究公共卫生，维护自己和他人健康。 

 

    如果法官不依法审案，甚至办人情案，必将会损害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体现出负社会价

值。同样，个人不讲卫生行为，也是负价值行为。这种从格式①向格式④的跃变，也不是自然过

渡的，而是由预设的社会价值、文明价值前提决定的。因此，能否实现从格式①向格式④跃变，

关键看是否属于对真实社会角色行为的认识评价，而不是仅仅作抽象的知识描述。由于人选择价

值立场的能动性，他在做认识评价时，也有可能不认同预设的价值前提，甚至可能会否定这一价

值规范。因此，这里的格式④同样并非铁定一个结论，他也可能推出不同的结果： 

 

    专制政权的恶法是践踏社会正义的，因此， 

    进步的法官，应尽量枉法开释进步人士以体现社会正义。 

 

    遵守卫生规范的人未必健康长寿， 

    因此，我不从不讲卫生，饭前也不洗手。 

 

    上述两个反例，同样，一个出于追求绝对正义的理念，一个出于个人不讲卫生动机，但结果

却都是作出“不应该”的抉择。 

 

    其上，我们严格杜绝格式①与格式④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论证了用≯标明的②、③两类推不

出的格式。这些推不出格式，核心是从科学的“是”（“应然”）推不出价值“应该”：“人是

一定要死的”，这是科学规律，“你是人，你一定是要死的”，却是负价值的诅咒。对此，我不

再一一例释了。 

 

三、休谟修正法则的理论阐释及意义 

 

    综上所述，休谟法则的传统表述是无所谓对错的。但如果我们把休谟法则修正表述为：“从

科学事实‘是’中推不出价值‘应该’”，它却是可以成立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休谟修正法

则”。为了表述更科学，我将休谟修正法则称为“科学—价值异类不推法则”，并将上述格式归

纳为四项具体法则： 

 

    a、从科学事实的“是”中，推不出价值规范的“应该”来； 

    b、从价值事实的“是”中，推不出科学规律的“应然”来； 

    c、从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出科学规律“应然”来； 

    d、从既定价值事实中，可以推出既定价值规范“应该”来。 



 

    那么，为什么这一修正法则可以成立呢？传统哲学由于陷入逻辑陷阱中，是无法给予充分阐

释的，因为这一法则不是由逻辑论证的，而是由价值学两条基本原理决定的： 

 

    其一，是由价值属人原理或人是“价值第一尺度”决定的。这个原理和尺度都是人类优先主

义的约定，而不是由科学确认或逻辑论证的。从任何自然科学（而不是宗教）逻辑中，都推不出

人类主宰世界合理性的结论的；在动物学图谱中，人只是灵长类动物一科而已，人类自然生命没

有任何特殊高贵之处；在医学领域中，因器官衰竭导致人的死亡也是必然的，合乎生物规律的。

在真正的科学领域中，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无价值立场，不受人类价值尺度的影响，

能够客观地把握揭示宇宙存在发展规律。因此，从科学事实“是”中推不出价值“应该”，这也

是科学本质的体现，是人类遵守科学认识法则的体现。 

 

    其二，是价值主体性、系统性存在本质决定的。价值是相对人类主体而存在的，是依存价值

系统而存在的；价值是客体在价值系统中获得的一种系统质，它随着价值主体和价值关系、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xvi]。尽管在日常表述中，我们可以省略价值系统因素存在，但却不能忽略价值依

存特定主体的本质。对同一科学事实，站在不同价值主体立场上，可能得出完全不同性质价值结

论来。而这种价值主体、价值立场是科学认识无法确定、科学事实“是”无法概括的，科学认识

主体当然不能推出价值主体所“应该”的向度和内容了。不仅如此，就是在价值认识和价值事实

范畴中，也只有在既定价值主体不变的情况下，才能从“是”中推出价值认识“应该”来。一旦

价值主体置换了，这个推导便也不成立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你ｘ生病应该吃ａ药，不等于我生x

病也应该吃ａ药。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并提请注意的是，休谟修正法则的“逆定理”同样成立且非常重要，即

“法则b”或格式⑤、⑥：从价值的“是”中，也推不出科学的“应该”来；或从价值的“应该”

中，推不出科学的“是”来。科学揭示的事实或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人类可以依

靠科学手段实现价值目的，却不能让科学服从于自己的价值目的。譬如，病人张三是好人，他应

该不死，但科学却不支持这“应该”的结论。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要求医生尽最大力量抢救张三

的生命，但张三能否康复、生命能否延长，最终并不取决于良好道德愿望的“应该”，而取决其

自身生物学和医学规律的“是”。如果将道德使命作为医生的职责，医生治病只能成功不能失

败，那么，医生将成为涉嫌杀人的凶手。当然，只有封建暴君才会这样要求医生。但中国在“天

人合一”政治文化传统影响下，这种用价值需求强暴科学的情况却是经常发生的。多年来的大跃

进、大冒进，不都是让“科学”的“应该”服从服务于价值的“是”吗？“种田是政治任务，所

以应该放‘卫星’”，“某桥是献礼工程，所以应该‘十一’前完工”，类似例子太多，至今仍

未绝迹。凡是反科学的决策，其背后肯定有政治上的需要。因此，与休谟正定理相比，重视这一

逆定理对于我们实现决策化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重视休谟法则，对于中国的社科和人文研究更具有规范性意义。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其模糊

性思维特点，从来就没有科学与价值概念的区分，先秦诸子各家立论，都是随便设喻取譬就洋洋

洒洒，讲出一篇篇大道理来。今天有些中国学者依然继承这种传统，从“天人合一”到“合和

学”，并将它用来解决２１世纪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这真令人不得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

魅力[xvii]。休谟曾经很自信，只要对他提出问题有“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些学问体系。

今天，面对中国学界现实，我们不敢有推翻任何学问的奢望，只希望这个休谟法则能引起新儒

学、合和学或其它学科学者们的注意，当他从科学的“是”过渡到价值“应该”时，应该小心翼

翼不那么自信才是；起码他需要知道，这里有一道高坎或一条深堑，背后则有一道价值学难题。 

 

                                               刊载《东南学术》2004年1期  

[i]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１版。休谟问题涉及的

哲学内容很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下这部专著。但孙伟平先生将它纳入实践论范畴中，却转

换了休谟问题的性质，其解决方式我不赞同。因为实践中“是”与“应该”的统一，不能正面回

答休谟问题；休谟问题本质上属认识论和价值认识论范畴。因此，本文不正面回应孙先生的观

点。 

[ii] 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０９—５１０页。 

[iii] 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２０



页。 

[iv] 我不同意所谓哲学危机的提法。危机的只是某种哲学“主义”、某种哲学派系而不是哲学本

身；哲学本身不应成为哲学“主义”和派系的殉葬品。 

[v] 程仲裳：《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学术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第１８页。 

[vi] 程仲裳：《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学术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第２０页。 

[vii] 同上第２０页。 

[viii] 同上第２２页。 

[ix] 同上第２４页。以下引用程先生例证皆见该文，不再注明。 

[x] 周茜蓉 程金生：《在“是”与“应该”之间—兼与程仲棠先生商榷》《学术研究》２００２

年３期第２１页。 

[xi] “科学认识”可在两种意义上采用，一种是就认识内容而言，以把握客观规律为目的的认

识，一种是就认识方法而言，指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认识。与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事实”概念相

对的是“价值事实”，与后一种意义上的“科学事实”概念相对的是“错误事实”。本文只采用

前一种“科学认识”概念，但后一种却是“科学认识”概念的本质所在。 

[xii] 还有一种“应该”属于对客体价值的趣向评价表达：“我爱喝开水”、“我憎恶一切战

争”等等。这种价值趣向表达尽管不属于认识，却在主导主体价值选择、价值实践中包含有“应

该”：“ 我爱喝开水，所以我不应该喝凉水”、“我憎恶战争，所以我不应该去打仗”等等。价

值趣向表达的“应该”与价值认识表达的“应该”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性质却不同，前者属价

值本体论，后者属价值认识论。由于本文无法展开讨论这一概念，故略去，读者可参见拙文：

《论价值取向评价与价值认知评价》《天津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６期。 

[xiii] 就在拙文定稿时，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在战争第三天电视直播中，军事专家对美伊双方战

略战术进行评述，分别打了分。女主持人插话：你们这样谈论战争，好像它已经不是战争了。军

事专家连忙表明自己的反战立场。其实，这里就是格式①格式④的区别。不代入价值立场，只是

军事科学，不涉及道德评价；一旦进入道德评价，便不是军事科学评价范畴了。 

[xiv] 竹立家先生关于借钱应该还债的例子，同样属于这种格式。《道德价值论》竹立家著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版４９页）。 

[xv] 程仲裳：《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学术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第２１

页。 

[xvi] 参见拙文：《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９９年４期。 

[xvii]杨曾宪：《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评二十世纪末新“化西”论》2002年1

月8日《文艺报》。 

 

    * 本文系笔者系统价值学论稿之一。已发的论稿有：《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５期；《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社会科学辑刊》，１９

９９年４期；《价值—实践论》《学术月刊》２０００年３期；《价值消费论》《山东海洋大学

学报》１９９９年５期；《论价值取向评价与价值认知评价》《天津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６

期；《价值系统本体论》《东南学术》２００１年１期；《论价值评价与反映》《山东社会科

学》２００１年６期；《有关价值真理若干问题的辨析》《理论学刊》２００２第１期；《试论

文化价值二重性与商品价值二重性》《东方学刊》，２００２年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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